附件1：

通信建设行政许可项目审查时限要求

部负责颁发资质证书的许可项目受理、审查的总体的要求是：部、省通信管理局受理时限：15个工作日；省通信管理局初审时限8个工作日（含专家审查时间），初审结束后，立即将初审材料及初审意见报部；部收到初审材料后的审查、审批时限为25个工作日（含专家审查时间）。
2009年通信建设资质审查时间表如下，今后通信建设资质审查时间参照这一时间表进行安排。各省通信管理局负责发证的许可项目的受理、审查时间，可参照制定时间表。
2009年通信建设资质审查时间表
	季度
	受理

时间
	省通信管理局

初审时间
	通信管理局最晚报出材料时间
	部审批时间
	部公布审批结果时间

	第一季度
	1.4-1.24
	1.25-2.19
	2.20
	2.24-3.23
	3.23

	第二季度
	4.1—4.22
	4.23－5.4
	5.5
	5.12—6.16
	6.16

	第三季度
	7.1—7.21
	7.22—7.31
	8.3 
	8.10—9.11
	9.11

	第四季度
	10.9—10.27
	10.28—11.6
	11.9
	11.17—12.25
	12.25


注：省通信管理局初审时间及部审批时间均含专家审查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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